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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就政府物流服務署 ("物流署 ")管理政府車隊的工作

進行審查。審計署曾於 2004 年 10 月進行相關審查。 1 
 
 
2. 物流署管理政府車隊的工作包括就車隊的管理向政府各

政策局及部門 ("政策局/部門 ")提供意見、審核增添及更換車輛

的要求、鼓勵使用電動車輛、運作轄下的運輸服務小組，以及

確 保 政 府 司 機 維 持 高 水 準 的 駕 駛 技 術 及 注 重 道 路 安 全 。 在

2020-2021 年度，物流署管理政府車隊工作的修訂全年預算開支

約為 1 億 6,160 萬元，當中 8,000 萬元 (50%)用於增添及更換一般

用途車輛的採購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政府車隊有

6 705 輛車。  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 ("該審計報告 ")
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監察政府車隊  
 
─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在物流署自 2015 年起計劃

展開的 10 項部門運輸管理檢討 2 當中，有 8 項已經

完成，餘下 2 項則仍在進行。在 8 項已完成的檢討中，

物流署需時甚久 (介乎 15.9 至 36.1 個月 )才完成其中

7 項；  
 
─  審計署分析了截至 2020 年 10 月的車輛使用情況每月

報表，3 發現有 1 077 個記項於 2021 年 1 月尚未提交。

尚未提交的記項的最長逾期時間為 58 個月；  
 
─  審計署抽查了已輸入運輸管理資訊系統 ("資訊系統 ") 4

的 2019 年車輛使用情況每月報表所載數據，發現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告書》第 7 章"政府車隊的管理 "。  
2 為持續提升政府車隊的整體效率和成本效益，物流署會定期進行部門

運輸管理檢討，從運作需要角度出發，為獲分配政府車輛的政策局/部門

審視其車隊規模、車輛組合和使用是否合適。每項檢討完成後，物流署

會向相關政策局/部門發出載有建議和意見的報告。  
3 各政策局/部門須在兩個月內向物流署提交車輛使用情況每月報表。  
4 資訊系統是電腦系統，內載車輛庫存、使用情況、停用時間、維修保養

成本和交通意外統計等資料。  

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六號報告書第 4 部  

 
第 5 章：政府物流服務署管理政府車隊的工作  

 

 

 -  27  -  

5 381 宗個案中，相關政策局/部門報稱某些車輛曾經

使用但其燃料/電力用量為零；  
 
─  審計署審查了物流署編製的 6 份涵蓋 2017 年 6 月 1 日

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3 年期間的異常情況報告，5 發現

物流署在匯報期後 4 個月才向相關政策局/部門發出

異常情況報告的摘要，而在該 6 份異常情況報告中，

有 60 輛車重複被納入 4 份或以上的報告；  
 
─  在 2018-2019 年度及 2019-2020 年度，運輸服務小組 6

的全年實際收入只佔全年預算收入的 71.6%。相關

預算收入是物流署基於運輸服務小組的資源 (即車輛

和司機 )會被充分使用的假設而得出；  
 
採購車輛  
 
─  審計署抽查了物流署於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批准的

涉及保留 566 輛編外車輛 7 的要求，發現其中 206 輛

(36%)編外車輛的累計保留時間超過 1 年 (介乎 12.1 至

70.7 個月 )；  
 
─ 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物 流 署 於 2019 年 批 准 的 涉 及 保 留

153 輛編外車輛的要求，發現其中 8 個政策局/部門的

現有部門車隊整體而言或未盡其用 (物流署計算所得

2018 年平均使用率介乎 82%至 90%)，但物流署仍批准

這些政策局/部門提出的涉及保留 54 輛編外車輛的全

部要求，而且沒有文件證據顯示物流署在批准相關要

求前已考慮其部門車隊的整體使用情況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物流署會藉資訊系統每半年一次編製有關車輛使用的異常情況報告，以

協助各政策局/部門監察其車隊。某車輛如連續兩次 (即在 12 個月內 )
被納入異常情況報告，便會被物流署視為嚴重未盡其用。詳情請參閱

該審計報告第 2.10 段。  
6 物流署轄下的運輸服務小組備有數類車輛，為沒有或不夠部門車輛的政

策局/部門提供支援和運輸服務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運輸服務小

組共有 48 輛車。  
7 編 外車 輛是 被更 換的 車輛 ，已 屆經 濟年 限但 仍保 留作 提供 有時 限的

服務，以配合政策局/部門的運作需要。根據物流署指引，除非情況極為

特殊，否則編外車輛不應續用超過 1 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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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報價/招標工作於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間進行並已

交付的 51 輛一般用途車輛當中，有 22 輛 (43%)的採購

程序歷時超過 3 年才能完成；  
 
─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有 96 項增添/更換車輛要

求已於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獲物流署批准，但承辦

商仍未交付車輛。在該 96 項要求當中，有 5 項獲

物流署批准已逾 3 年；  
 
─  審計署抽查了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進行的 31 項招標

工作，發現物流署在兩項招標中所採購的車輛未能

完全符合用戶要求； 8 
 
其他相關事宜  
 
─  審計署審查了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政府車隊中電動

車輛的數目，發現電動車輛的數目在政府車輛中只佔不

足 4%(介乎 2020 年的 2.5%至 2017 年及 2018 年的 3.9%)。
電動車輛的數目由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249 輛減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69 輛，減少了 80 輛(32%)；及  
 
─ 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間發生的交通意外中，有 203 宗

因貴賓車司機/特級司機/汽車司機的過失所致。截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在這 203 宗個案中，有 168 宗 (83%)
的司機仍未獲邀參加補修課程。 9 

 
 
4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政府當局就

物流署監察政府車隊的工作、物流署採購車輛的工作及政府

車隊使用電動車輛的情況作出書面回應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和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的綜合回覆載於附錄 13。  
 
 
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詳情請參閱該審計報告第 3.22 段。  
9 補修課程是實習課程，專為涉及交通意外的司機而設。課程旨在讓司機

對交通意外的性質加深了解，以及培養專業和安全的駕駛態度，從而

避免再次發生同類意外。  


